
                                                                                        

 2

法務部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一點、第二
點、第四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法務部（以下簡稱本

部）為辦理少年矯正

學校教師因學校、監

督或主管機關有關其

個人之措施，認為違

法或不當，致損害其

權益之申訴案件，依

教師法第四十三條第

三項及教師申訴評議

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

則第四條規定，設教

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並訂定本要點。 

一、法務部（以下簡稱本

部）為辦理少年矯正

學校教師因學校有關

其個人之措施，認為

違法或不當，致損害

其權益之申訴案件，

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

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

四條規定，設教師申

訴評議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會），並訂定

本要點。 

一、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

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

十條第三款規定，矯

正學校教師之申訴，

除對教育部資格檢定

及審定之措施不服

外，對於矯正學校或

法務部之措施不服

者，向本會提起申

訴，並以再申訴論。

為周全保障矯正學校

教師之權益，爰納入

對本部或本部矯正署

所為有關其個人之措

施，認為違法或不

當，致損害其權益

者，得向本會提起申

訴。 

二、有關教師申訴評議會

委員之組織、迴避、

評議程序與方式及其

他相關事項之準則，

依教師法第四十三條

第三項規定，授權軍

警校院及矯正學校之

主管機關另定，以符

合學校之特殊性質為

彈性調整，爰明定本

要點之授權依據。 

二、本會置委員十至十九

人，由下列人員遴聘

（派）任之： 

（一）誠正中學代表一人

至二人。 

（二）明陽中學代表一人

至二人。 

（三）敦品中學代表一人

至二人。 

（四）勵志中學代表一人

至二人。 

二、本會置委員十六至二

十一人，由下列人員

遴聘（派）任之： 

（一）誠正中學代表一人

至二人。 

（二）明陽中學代表一人

至二人。 

（三）敦品中學代表一人

至二人。 

（四）勵志中學代表一人

至二人。 

為調整遴聘委員身分以符

實需，爰酌調本會委員總

組成人數，修正款次如下： 

一、為使委員會組成確保

其專業性、公正性、

客觀性及社會參與，

並考量實際遴聘之彈

性需求，爰合併原第

一項第五款及第八款

規定為第五款。 

二、基於少年法院(庭)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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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者專家或社會公

正人士四人至八

人。 

（六）全國教師會推薦代

表一人。 

（七）本部代表一人至二

人。 

前項委員未兼行政職

務之教師不得少於委

員總數三分之二，矯

正學校代表應至少有

一名教師。 

本會委員任一性別委

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

之一以上。 

本會委員任期二年，

期滿得續聘（派）任

之。委員因故出缺

時，繼任委員之任期

至原任期屆滿之日

止。 

（五）學者專家四人。 

（六）全國教師會推薦代

表一人。 

（七）少年法院(庭)代表

二人。 

（八）社會公正人士四人。 

（九）本部代表一至二人。 

前項委員未兼行政職

務之教師不得少於委

員總數三分之二，矯

正學校代表應至少有

一名教師。 

本會委員任一性別委

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

之一以上。 

本會委員任期二年，

期滿得續聘（派）任

之。委員因故出缺

時，繼任委員之任期

至原任期屆滿之日

止。 

審判單位，又少年法

院(庭)之成員與少年

矯正學校常有事務往

來，基於公務員服務

法第十五條規定，公

務員不得兼任對其任

本職性質有妨礙或利

益衝突之業務，爰刪

除原第一項第七款之

委員代表。 

三、第一項第九款款次變

更為第七款，並酌作

文字修正。 

四、本會開會時，委員應

親自出席會議，經委

員二分之一以上出

席，始得開議；評議

決定應以出席委員過

半數之同意行之。同

數時，取決於主席。 

委員對於申訴案件有

利害關係者，應行迴

避，不得參與評議，

並不得計入決議出席

委員人數。 

四、本會開會時，委員應

親自出席會議，經委

員二分之一以上出

席，始得開議；評議

決定應經出席委員三

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

之；其他事項之決議

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

同意行之。 

委員對於申訴案件有

利害關係者，應行迴

避，不得參與評議，

並不得計入決議出席

委員人數。 

參照訴願法第五十三條規

定，訴願決議以出席委員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爰調

整申訴決議同意之方式；

復考量主席為委員互選產

生，仍具委員身分，並參

考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一百十年三月二十三日

臺教國署人字第一一○○

○一四○三九號函，其中

關於主席參與投票之說明

意旨，明定主席得參與討

論及表決。另為解決會議

表決僵局，增訂主席裁決

權制度，爰規範決議同數

時，由主席決定。  


